












  康普集團由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導整個集團之經營策略及經營規劃，旗下主

要公司包括恆誼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弘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與大陸、泰國等子公司。康普

集團為擴大海外設廠佈局、提升競爭力，於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份設立越南子公司

VINACOREMAX COMPANY LIMITED，持股比例 100%，越南子公司主要係

生產硫酸鎳，供應電動車動力電池材料，將出口供應日韓及歐洲等電池廠商。

各公司秉持專業分工生產，在各自市場領域深耕，強化核心競爭力並積極拓展市場。

  康普材料早期投入氧化觸媒生產事業，並建構觸媒回收生產製程系統，提供客戶廢觸

媒再生服務，降低客戶成本並實踐永續循環觀念，民國八十八年正式跨入電池材料，生產

鋰電池所需材料，民國九十九年設立硫酸鎳生產線，主用於電動車用之三元正極材料，而

近年因應電動車市場快速成長，持續擴充動力電池材料生產線。

  恆誼化工設立於民國 50 年，為早期投入化學肥料生產事業之民營企業，參與台灣農業

發展及升級轉型；近年與日商合作生產供應半導體用電子級硫酸，為台灣半導體事業至關

重要的化學品生產供應商。

  而天弘化學成立於民國 64 年，早期主要生產草酸產品，並保有關鍵的萃取技術，自民

國一○七年投入動力電池相關鈷原料萃取及鈷金屬相關產品生產，更於一一一年於苗栗頭

份及新竹湖口廠區，分別新設鈷萃取廠及鈷金屬處理產線，承負集團內專業動力電池鈷系

產品製造與銷售，以先進製程設備，彈性搭配多元材料特性，提供集團客戶優異與具競爭

力的產品，將持續發展高純度鈷系產品，邁向於合金、半導體製程及精密工業等應用。

  隨著疫情趨緩，世界國境開放、需求逐漸恢復，民國一一二年消費動能提升，然而世

界經濟環境面臨戰事持續與通貨膨脹等不確定因素影響，加上全球央行進入升息循環，材

料市場變動劇烈，供應鏈面臨庫存壓力挑戰不言可喻。

  展望未來，公司除穩定既有產品線，持續追求新生意機會並拓展營運規模，提供客戶

良好服務及產品品質，生產則根據市場需求狀況靈活調動產能及庫存備料，持續提升產線

生產效益，輔以健全的管理制度，為集團未來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儲備成長動能。

附件一

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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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普集團宣示五大核心價值觀及其 25 項關鍵行為指標，並進行「核心價值觀關鍵行為

指標評鑑表」，期望集團全體員工遵守相同理念，在日常工作態度、工作方法中落實公司

期望的具體行為，凝聚同仁向心力，朝向一致共同目標努力，最終形成企業文化。全體員

工在自身崗位上努力貢獻，替股東創造更大的效益，為社會責任盡一份心力，在永續環境

發展與企業經營，康普集團將佔一席之地。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之經營結果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于紀隆會計師

、陳蓓琪會計師查核完竣，查核後之經營成果如下所示：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一一一年度 一一二年度 

營業收入    9,081,621    5,231,731 
營業毛利    1,024,526    176,121 
營業淨利（損）    582,835  (  93,485 ) 
稅前淨利（損）    733,696  (  64,952 ) 
稅後淨利（損）    530,100  (  74,426 ) 
稅後每股盈餘（虧損）(元)    4.72  (  0.93 ) 

二、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一一二年度

實際數 預算數 達成率

營業收入    5,231,731    7,413,527    71% 
營業成本  (  5,055,610 )  (  6,377,573 )    79% 
營業毛利    176,121    1,035,954    17% 
營業費用  (  269,606 )  (  335,291 )    80% 
營業淨利（損）  (  93,485 )    700,663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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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一) 財務收支情形

  營業活動現金流入主要係因公司存貨管控得宜，週轉與庫存處於穩定狀態。投

資活動現金流出較前期增加主要因建構廠房、設備所致。籌資活動現金流出主要係

因償還借款所致。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一一一年度 一一二年度

本期稅前淨利（損）    733,696  (  64,952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1,565,970     1,123,84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  524,079 )  (  607,989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130,612  (  775,566 ) 
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    1,189,542  (  290,635 )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882,198    3,071,74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071,740    2,781,105 

(二)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一一一年度 一一二年度

資產報酬率（%）    5.30  (  0.03 ) 
股東權益報酬率（%）    9.32  (  1.21 )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54.46  (  7.85 )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68.55  (  5.46 ) 
純益率（%）    5.84  (  1.42 ) 
稅後每股盈餘（虧損）（元）    4.72  (  0.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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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投入研發費用 13,410 仟元，研發方向將持續進行生產過程

優化及精進品質，進而提升各產品生產效率，避免原料之浪費，以加強原料回收再利

用技術，強化競爭優勢。目前研發方向之工作規劃重點：

(一) 短期計劃：

 1. 應客戶之需求，對現有產品品質之改善。

 2. 改善現有製程，以生產不同物性規格之產品。

 3. 提高廢棄物回收事業之處理效能。

 4. 肥料產品線之品質提升。

(二) 中長期計劃：

 1. 配合市場發展，鎳、鈷、錳各種不同配比之氫氧化合物開發計劃。

 2. 多元化鈷、鎳金屬材料回收技術及製程開發，提升回收產量、效率及品質。

 3. 配合市場應用，發展高純度金屬相關材料製品。

五、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民國一一三年度本公司在研發、製造及管理相互配合之下，產品將更具有多元性

及符合市場性，業務部門仍積極開發國內、外市場，期待海外產能擴充完成後，增加

市場佔有率，保持領先地位及競爭力。

董事長：何基丞 經理人：何柏樟 會計主管：陸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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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之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曁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

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于紀隆會計師及陳蓓琪會計師查核簽

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曁盈餘分配議案，業經本

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張元龍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2   月   2 7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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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IK·ÓW附註ÂW#´Z" Z $ 3,834,379 100 7,615,998 100

5000 IK«MW附註ÂWÁZW#ÊZ"W #ZZ 3,845,259 100 7,030,820 92

IKÔ�WÔ2Z (10,880) - 585,178 8

5910 �WAZF8銷貨23W附註 Z (5,438) - 11,540 -

(16,318) - 596,718 8

6000 IK費ìW附註ÂW#ÊZ"W #ZZ：

6100 ×銷費ì 50,586 1 93,225 1

6200 ��費ì 79,269 2 152,791 2

6300 ØÙ[Ú費ì 8,883 - 16,988 -

��IK費ì1計 138,738 3 263,004 3

6900 IKË�W2Z (155,056) (3) 333,714 5

7000 IKR·Ó"Û]：

7010 ��·ÓW附註ÂW #�ZZ 4,869 - 2,070 -

7020 ���3"2¼W附註ÂW #�ZZ 52,017 1 53,830 1

7050 財@«MW附註ÂW#�ZW#%Z"W #�ZZ (76,357) (2) (38,445) (1)

7100 �Ü·ÓW附註ÂW #�ZZ 30,119 1 6,586 -

7370 Kì53Ú認�'Ý���3'�額W附註ÂWÂZZ 21,765 1 161,432 2

7230 RªÞÀ�3W2¼ZW附註ÂW # ZZ 16,444 - 118,526 2

48,857 1 303,999 4

·öË�W2Z (106,199) (2) 637,713 9

7950 ý：T�·費ìW�3ZW附註ÂW#ÂZZ (5,970) - 144,553 2

MéË�W2Z (100,229) (2) 493,160 7

8300 ��0123：

8310 ²重ï類至23'項õ

8311 ÈÉÃ�計à'�衡量a 1,097 - 2,072 -

8316 透過��01235�c"#衡量'53sÄ�資AF8評
"23 2,362 - (6,393) -

8349 ý：與²重ï類'項õ�關'T�· - - - -

�²重ï類至23'項õ1計 3,459 - (4,321) -

8360 Ëèû能重ï類至23'項õ

8361 �RI運¢�財@�表À�'ÞÀá額 (23,440) (1) 21,908 -

8399 ý：與û能重ï類'項õ�關'T�·W附註ÂW#ÂZZ (4,688) - 4,381 -

Ëèû能重ï類至23'項õ1計 (18,752) (1) 17,527 -

8300 Mé��0123 (15,293) (1) 13,206 -

8500 Mé0123J額 $ (115,522) (3) 506,366 7
â股Æ餘W虧2Z(³9：©¦ª¬)W附註ÂW#±ZZ

9750 �kMâ股Æ餘W虧2Z $ (0.93) 4.72
9850 ä釋â股Æ餘W虧2Z $ (0.93) 4.47

(請詳閱Ë附=體財@�	附註)

董�長：ÌkÍ L�]：ÌÎÏ �計��：陸Î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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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1!¦
IKò7'8金:量：

�Mé·öË�W2Z $ (106,199) 637,713

�調©項õ：

���·3費2項õ

ó舊費ì 73,495 75,915

透過235�c"#衡量'金融資)"負+Ë�3 (52,762) (53,787)

�Ü費ì 76,357 38,445

�Ü·Ó (30,119) (6,586)

���股�klè°酬ö«M 6,720 -

Kì53Ú認�'Ý��4關聯÷K"1資
�3'�額 (21,765) (161,432)

聯���間W�ZAF8銷貨23 5,438 (11,540)

�����²b響8金:量'2費Ë額 (741) (60)

����·3費2項õ1計 56,623 (119,045)

��與IKò7�關'資)／負+變7a：

���±·º�"¸¹WX關W]Z 175,037 163,613

���ç貨 1,231,358 (168,994)

���預°貨¹ 204,816 659,083

�����:7資) (722,947) (63,819)

���±°º�"¸¹WX關W]Z 400,502 (30,841)

�����:7負+ (295,080) 307,100

���ËÈÉÃ�負+ (53) 91

調©項õ1計 1,050,256 747,188

� I運)-'8金:Ó 944,057 1,384,901

��·�'�Ü 30,119 6,586

Û°'�Ü (73,668) (34,216)

Û°'T�· (126,791) (121,187)

���IKò7'Ë8金:Ó 773,717 1,236,084

(èx頁)

(請詳閱Ë附=體財@�	附註)

董�長：ÌkÍ L�]：ÌÎÏ �計��：陸Î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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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1!¦
�資ò7'8金:量：

���Kì53Ú'�資 (318,764) (113,542)

���非?@53Û°"¹ (1,187) (435)

���²7)4²³"設º"¹ (50,871) (56,638)

處ï²7)4²³"設º"¹ 31,740 60

���金融資)ýûW�üZ 32,850 (19,406)

�ç]�證金ýû 1,255 595

���非:7資)ýûW�üZ 3,258 (2,566)

�·�'股� 172,518 87,919

�資ò7'Ë8金:] (129,201) (104,013)

ý資ò7'8金:量：

¸é¹¹WýûZ�ü (871,178) 407,881

�±°¸éºZýû - (80,000)

þ還長é¹¹WX�!=ÁéZ (106,785) (62,291)

�8金�資 813,960 -

�çÓ�證金ýû - (524)

»賃M金þ還 (9,483) (10,304)

�[ì8金股� (316,813) (316,813)

��ý資ò7'Ë8金:] (490,299) (62,051)

��變7¥8金"d8金'b響 (11,523) (2,989)

Mé8金"d8金�üa 142,694 1,067,031

é�8金"d8金餘額 1,993,164 926,133

é�8金"d8金餘額 $ 2,135,858 1,993,164

(請詳閱Ë附=體財@�	附註)

董�長：ÌkÍ L�]：ÌÎÏ �計��：陸Î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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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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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

���	
�����自	
�������至�����������關����

� �!"�關�����財$!表&關�!"�'製)*+,-.'製關�����財$

!表/��與�金融3456789認;/
際財$!=)*>�號,-.'製@A���

�財$!"/��BCD，F關�����財$!表G,H露C關資訊LMH@A����

財$!"NBOH露，PQRS行'製關�����財$!表U

VW聲�

XYZ[\]股_`限��

董�c�長：fgh

�ii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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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計�m�n�o�!�"

XYZ[\]股_`限��董c9i�鑒：�

noq見

XYZ[\]股_`限��&sA���tu�v�����+�	
���&���

�������/��資w負y表，z	
���&�������至�������/

��{�|}表~���}變�表&���金�量表，t&��財$!"附註(��重�9計�

���)，���9計mno�cU

��9計m/q見，�開��財$!"�G`重��面���證��行�財$!"'製)

*z�金融3456789認;�����/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

�"'製，足t¢£表達����	
���&����������/��財$¥¦，

z	
���&�������至�������/��財$§�與���金�量U

noq見/g¨

�9計m���9計m©託no«證財$!表規*&計)*®行no¯°U�9計mL

該²)*u/責´µL9計mno��財$!"/責´¶進�¸說�U�9計mG隸»c$G

©¼½¾規¿/�8O�9計m職�道Â規¿，與����ÃÄ超Æ¼½，�Ç行該規¿/s

È責´U�9計mCÉOÊË足Ì&適Î/no證Ï，t°Ð表Ñnoq見/g¨U

關鍵noc項

關鍵noc項�Ô��9計m/Õ�Ö×，Ø����	
������財$!"/n

oÙÐ重要/c項U該²c項OLno��財$!"Û體&ÝÞnoq見/過àNátâ,，

�9計m�QØ該²c項ã¼表Ñq見U�9計mÖ×,ä通�no!"�/關鍵noc項æ

u：

�~,çèé/êë|ì評î

`關,çèéêë|ì評î/9計��請詳��財$!"附註ñ(k)金融¯ò；,ç

èéêë|ì評î/9計î計&ô設Qö÷¾，請詳附註ø；C關說�請詳附註ù(ñ),

çúÏ&èéû額U

-22-



關鍵noc項/說�：

����/ýþ遍�����，âw�~]術~	
~������²變��速，

Øýþ財$資訊��較Ð�難U評îs,çé項L��j間預jÉ�|ì�，�Ï,çè

éè齡 !~ýþ財$¥¦~"#çé$錄~&M	
¥¦&考量M(¾資訊²â)衡量

;能/,|，-,çèé/êë|ì評î�`56階//0觀Ö×，��9計m®行��

����財$!"no重要2評îc項/�U

â,/noà3：

�9計mØ�述關鍵noc項/0要noà3��ÊË56階//,çèé,||ì

5計6表，o6s計67ö¾；89oØ,çèéè齡表/:Û¾&è齡;間7ö¾，D

� !,çèéè齡~"#çé記錄&ýþ/É�風險集N�²資[衡量預jÉ�|ì5

/適£¾，t評î����/,çèéêë|ì@A金額/�6¾US，評î56階/針

Ø`關,çèé,|/H露CD¢£U

�~�貨評î

`關�貨評î/9計��請詳��財$!"附註ñ(F)�貨；�貨評î/9計î計&

ô設Qö÷¾，請詳附註ø；C關說�請詳附註ù(ø)�貨U

關鍵noc項/說�：

GL�貨�tÞ�與û變�HIJK衡量，56階/需運�Ö×&î計N÷!=��

貨/û變�HIUâO需	
/P�&]術�速變�致û變�HIP�/î計;能w�重

�變�UâW，�貨跌H|ì/評îÐ�9計m®行������財$!"no重要2評

îc項/�U

â,/noà3：

�9計mØ�述關鍵noc項/0要noà3��S解56階/計6û變�HI/�

T&8oC關ãÏ，�評îs�6¾；評î�貨跌H�UV@A��/�6¾；評î�貨

/評HCDOWX訂/9計��®行&56階/針Ø`關�貨跌H�UV@A/H露CD

¢£U

ssÈc項

XYZ[\]股_`限��O'製	
����&����/Z體財$!"，��9

計m[ò\Ã]q見/no!"�^，êO_考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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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階/與`6ãaØ��財$!"/責´

56階//責´���證��行�財$!"'製)*z�金融3456789認;���

��/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製¢£表達/��財$!"，F

bÄ與��財$!"'製`關/c要d部fg，töÃ��財$!"h�`=âL舞j�錯誤

/重�Qm表達U

L'製��財$!"�，56階//責´n��評î����o�� /能p~C關c項

/H露，t&o�� 9計g¨/q�，除非56階/qtu6XYZ[\]股_`限��&

sA���v� �，�除u6�v�wx\m際;行/sÈ�^U

����/`6ãa�y計789�負`34財$!=�à/責´U

9計mno��財$!"/責´

�9計mno��財$!"/&2，�Ø��財$!"Û體CD�`=âL舞j�錯誤/

重�Qm表達ÊË�6öÉ，�[òno!"U�6öÉ�高�öÉ，{��計)*®行/

no¯°\Ã證c能|[��財$!"�`/重�Qm表達UQm表達;能=âL舞j�錯

誤UæQm表達/Zx金額���};�6預jµ~響��財$!"��者G°/��N�，

*被認Ðò`重�¾U

�9計m��計)*no�，運�Õ�Ö×&Õ���U�9計mn®行uA¯°：

�~辨認�評î��財$!"=âL舞j�錯誤/重�Qm表達風險；ØG評î/風險設計&

®行適£/â,Ø�；�ÊË足Ì&適Î/no證Ït°Ðnoq見/g¨Uâ舞j;能

�&�謀~�造~-q遺�~Qm聲��踰越d部fg，-h|[=âL舞j/重�Qm

表達/風險高L=âL錯誤者U

�~Ø與no�關/d部fgÊËc要/S解，t設計£��¦u適£/noà3，{s&2

非Ø����d部fg/`�¾表Ñq見U

�~評î56階/Gq�9計��/適£¾，&sG°9計î計與C關H露/�6¾U

ñ~�ÏGÊË/no證Ï，Ø56階/q�o�� 9計g¨/適£¾，t&�����o

�� /能p;能w�重���/c���¦CD��重�Qö÷¾，°[�論U�9計

m若認Ð該²c���¦��重�Qö÷¾，*須Lno!"N@醒��財$!"��者

�q��財$!"/C關H露，�L該²H露�»Q適£��7noq見U�9計m/�

論�t�至no!"�GÊË/no證ÏÐg¨U{h�c���¦;能=致����Q

Rò`o�� /能pU�

ø~評î��財$!"(��C關附註)/Û體表達~��&d�，t&��財$!"CD¢£

表達C關��&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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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ØL����d ÞZ體/財$資訊ÊË足Ì&適Î/no證Ï，tØ��財$!"表Ñ

q見U�9計m負責Øno^�/Ô=~34&®行，�負責ÝÞ集¡noq見U

�9計m與`6ãaä通/c項，��G規¢/no¿£&�間，t&重�no��(��

Lno過àNG辨認/d部fg顯著¦ì)U

�9計mn§`6ãa@O�9計mG隸»c$G©¼½¾規¿/�8O遵©9計m職�

道Â規¿N`關¼½¾/聲�，�與`6ãaä通G`;能被認Ð9~響9計m¼½¾/關�

&sÈc項(��C關防護¬)U

�9計m®與`6ãaä通/c項N，N÷Ø����	
������財$!"no

/關鍵noc項U�9計mLno!"N¯�該²c項，除非°Q¢許�開H露V÷c項，

��²³見�¦u，�9計mN÷QLno!"Nä通V÷c項，â;�6預jWä通Gw�

/負面~響�LG´進/�µ¶}U

· ¸ ¹���聯���9�計�m�c�$�G

9i計im：

證�05»關
o¼«證½號

：
¾財證ù¿>0920122026號

金5證ù¿>0960069825號
	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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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aäÀ¾ÁÂÃ

112� 111�
金i額 ％ 金i額 ％

4000  �ç.�附註ù������ $ 5,231,731 100 9,081,621 100

5000  �Þ��附註ù�ø���k�&������ 5,055,610 97 8,057,095 89

 �å¶ 176,121 3 1,024,526 11

6000  �費��附註ù��k�&������

6100 ç銷費� 81,400 2 134,621 1

6200 56費� 177,699 3 286,512 3

6300 éê�ë費� 13,410 - 20,558 -

6450 預jÉ�|ì迴轉¶}�附註ù�ñ�� (2,903) - - -

ii �費��計 269,606 5 441,691 4

6900  �û¶�|� (93,485) (2) 582,835 7

7000  �wç.&í[：

7010 sÈç.�附註ù������ 15,731 - 18,350 -

7020 sÈ¶}&|ì�附註ù������ 46,705 1 51,191 1

7050 財$Þ��附註ù��ø���ù�&������ (88,948) (2) (50,323) (1)

7100 ¶îç.�附註ù������ 42,126 1 10,976 -

7230 wÁïÖ¶}û額�附註ù���ñ�� 12,919 - 120,667 1

28,533 - 150,861 1

ÍMû¶�|� (64,952) (2) 733,696 8

7950 ,：GËÍ費��附註ù��F�� 9,474 - 203,596 2

�jû¶�|� (74,426) (2) 530,100 6

8300 sÈ{�|}：

8310 Q重 類至|}/項&

8311 ö÷Î¶計ñ/R衡量} 1,293 - 2,601 -

8316 透過sÈ{�|}W�¢HI衡量/�}¯òò資hm�評H|}�附

註ù���� 2,864 - (7,756) -

8349 ,：與Q重 類/項&C關/GËÍ - - - -

iQ重 類至|}/項&�計 4,157 - (5,155) -

8360 ß�;能重 類至|}/項&

8361 
w 運»�財$!表Ö6/ïÖó額 (15,554) - 18,059 -

8399 ,：與;能重 類/項&C關/GËÍ�附註ù��F�� (4,688) - 4,381 -

ß�;能重 類至|}/項&�計 (10,866) - 13,678 -

8300 �jsÈ{�|} (6,709) - 8,523 -

8500 �j{�|}�額 $ (81,135) (2) 538,623 6
�jû¶�|�Ø»L：

@���0 $ (100,229) (2) 493,160 6

非fg�} 25,803 - 36,940 -

$ (74,426) (2) 530,100 6
{�|}�額Ø»L：

i@���0 $ (115,522) (3) 506,366 6

非fg�} 34,387 1 32,257 -

$ (81,135) (2) 538,623 6
ô股Ú餘�虧|�(ãa：À¾ÁÃ��附註ù�����

9750 ig�ô股Ú餘�虧|� $ (0.93) 4.72
9850 ö釋ô股Ú餘�虧|� $ (0.93) 4.47

(請詳閱ß附��財$!"附註)

董c長：fgh �6�：fàá 9計05：陸àã

XXYZ[\]股_`限��&sA��

��{�|}表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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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a：À¾ÁÂÃ

112� 111�
 ���/�金�量：

i�jÍMû¶�|� $ (64,952) 733,696

i調Û項&：

��iç}費|項&

�舊費� 311,327 288,872

iii股_g¨úÇ酬	Þ� 6,720 1,426

預jÉ�,||ì�迴
¶}� (2,903) -

透過|}W�¢HI衡量/金融資w&負y/û¶} (52,762) (53,787)

¶î費� 88,948 50,323

¶îç. (42,126) (10,976)

iii股¶ç. - (8,675)

iiiQ�w~ÉÊ&設ê,||ì 1,869 -

iiisÈQ~響�金�量/|費û額 1,945 530

iiiiç}費|項&�計 313,018 267,713

ii與 ���C關/資w／負y變�}：

iii,çúÏ 11,477 (8,943)

iii,çèé 116,205 209,316

iiisÈ,çé (397,968) -

�貨 1,403,031 (344,582)

預Ç貨é 207,823 661,321

iiisÈ��資w 57,058 (78,468)

iiisÈ金融資w - 10,431

iii,ÇúÏ (82) (26,376)

iii,Çèé 19,166 (31,595)

iiisÈ,Çé (134,613) 152,184

iiisÈ��負y (228,686) 197,123

iiiûö÷Î¶資w (1,126) (797)

iiiûö÷Î¶負y 757 -

調Û項&�計 1,366,060 1,007,327

ii 運w�/�金�. 1,301,108 1,741,023

iiçÊ/¶î 42,126 10,976

íÇ/¶î (39,751) (40,731)

íÇ/GËÍ (179,636) (145,298)

iii ���/û�金�. 1,123,847 1,565,970

(�u頁)

(請詳閱ß附��財$!"附註)

董c長：fgh �6�：fàá 9計05：陸àã

XXYZ[\]股_`限��&A��

���金�量表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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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aäÀ¾ÁÂÃ

112� 111�
ò資��/�金�量：

透過sÈ{�|}W�¢HI衡量/金融資wu6退Ô股é 2,864 25,875

iÊËQ�w~ÉÊ&設ê (699,035) (540,990)

處 Q�w~ÉÊ&設ê 31,498 624

isÈ金融資w,��´�� 32,912 (19,849)

�[Ã證金,��´�� 208 836

isÈ非��資w´� 24,751 1,185

iÊË非fg�}Hé (1,187) (435)

içÊ/股¶ - 8,675

ò資��/û�金�[ (607,989) (524,079)

�資��/�金�量：

ÏjÐé�,��´� (1,166,178) 344,481

i,ÇÏjú�,� - (80,000)

舉Ð長jÐé 24,000 30,000

�還長jÐé�y�d×j� (160,785) (62,291)

�.Ã證金´� 19 -

Ñ賃�金�還 (3,440) (4,990)

i�ý�金股¶ (314,792) (311,073)

i�金´資 813,960 86,458

i�ý非fg�}�金股¶ (23,550) (24,740)

iA��處 @��股ú視DÜ藏股�� 55,200 152,767

ii�資��/û�金��[��. (775,566) 130,612

�5變�Ø�金&Ä£�金/~響 (30,927) 17,039

�j�金&Ä£�金´��,��} (290,635) 1,189,542

j��金&Ä£�金餘額 3,071,740 1,882,198

j��金&Ä£�金餘額 $ 2,781,105 3,071,740

(請詳閱ß附��財$!"附註)

董董cc長長：：ffgghh ��66��：：ffààáá 99計計0055：：陸陸ààãã

XXYZ[\]股_`限��&sA��

���金�量表(M頁)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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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 692,642,453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097,438  
減：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交

易本期變動數  (  2,570,437 ) 
減：本期稅後淨損  (  100,229,124 ) 
合  計    590,940,330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16,389,831 ) 
可供分配盈餘    574,550,49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每股配發 0.49 元）  (  57,626,092 ) 
期末未分配盈餘   $ 516,924,407 

(一) 每股配息係依本公司民國 113 年 2 月 27 日流通在外股數 117,604,269 股

計算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四

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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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背書保證額度及評估標準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如

下：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與子公司整

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不

得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

額：

(一)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

係從事背書保證者，應

以該企業與本公司業

務往來數額評估背書

保證之最高限額，並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廿為限。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與子公

司整體得對單一企業

從事背書保證者，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廿。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之公司間之背書

保證，其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

第六條

背書保證額度及評估標準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如

下：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與子公司整

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

額：

(一)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

係從事背書保證者，應

以該企業與本公司業

務往來數額評估背書

保證之最高限額，並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廿為限。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與子公

司整體得對單一企業

從事背書保證者，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五十。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之公司間之背書

保證，其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

修訂以符合
需要。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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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廿。

…(略)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廿。

…(略) 
第十八條

修訂日期

…(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六月廿日。

第十八條

修訂日期

…(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六月廿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

年五月廿七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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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12/06/30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

之規定。

第 三 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程序)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

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

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

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

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附錄一

-34-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

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

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

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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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

稱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

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

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

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

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

一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 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

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

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

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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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 七 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

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

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

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

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

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錄音或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

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

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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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

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投票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

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

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

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

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38-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

五項規定。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

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

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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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

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

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

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

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

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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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

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

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

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

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

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

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

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

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

集會。

第十九條 (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

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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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條 （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

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廿一條 （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時，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

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

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

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

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第廿二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第廿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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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條 修訂日期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廿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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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總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為 Coremax Corporation。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如下：

一、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二、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三、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四、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五、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六、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

七、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八、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九、F207990 其他化學製品零售業。

十、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一、CC01090 電池製造業。

十二、「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二 條 本公司主要業務經營範圍說明：

之 一 一、醋酸鈷、醋酸錳等觸媒化學品之製造及銷售業務。（放射性物質除外）

二、鈷金屬有機、無機鹽類之製造及銷售業務。（放射性物質除外）

三、電子零組件之製造買賣。

四、化學電池、標準電池、蓄電池等之製造買賣。

五、前各項有關產品之代理、經銷及進出口貿易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於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本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如轉投資為他公司有

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

四十之限制。

第 四 條 本公司總公司設於新竹縣。業務上如有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

，其設立撤銷或遷移均由董事會決議之。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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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股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伍億元正，分為壹億伍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

拾元，均為普通股，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陸百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

分次發行。

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員工，或

以低於發行日收盤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及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應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股東應填具印鑑交付公司收存，其變更時亦同。凡領取股息紅利或以書面行使

股東權利或與本公司之書面接洽均以該印鑑為憑。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印

鑑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

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 九 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股東會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前三十日，臨時會於開會前十五日將開會日期、地點

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

仟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缺席時依公司法第二○八條

規定辦理之。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開會時，除公司法及本章程

另有規定外，悉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辦理。

第十四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其行使方式悉

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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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但代理人同時受二人以上委託時，其代理表決權不

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三，其超過部份不予計算。股東委託出席

之辦法，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給各股東。前述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連同出席股東簽名簿及代表出席委託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章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其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ㄧ)，任期均為三年，得連選連任。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

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

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該方法有修正之必要時，

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辦理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內容。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總數不得少於證券主管機關所定之最低成數。

選舉董事及獨立董事時，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辦理。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獨立性認定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互

選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本公司得視業務需要依上項方式互選副董事長一人。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加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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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條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

成員，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負責執行監察人之職權。

第廿一條 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每年不論營業盈虧，得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同業水準議定之。

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授權董事會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違法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第廿二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

以補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廿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理人之任免。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及修訂。

三、預算及決算之審查。

四、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五、轉投資及對他公司貸款及資產抵押之核可。

六、對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承兌超過總額度(由董事會訂定之)時須提報董事

會核可。

七、對外借入款及有關授信超過總額度(由董事會訂定之)時須提報董事會核可。

八、本公司一級單位及國內外分支機構之設置、撤銷與公司章程及重要章則之

擬議。

九、重要合約之核定。

十、對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第廿三條 本公司得於董事會下設置功能性委員會，相關委員會之設置方式及職權依主管

之一 機關所訂辦法進行。

第五章經理人

第廿四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會計

第廿五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年度。

第廿六條 本公司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提交股東會，請求承

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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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5%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

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

第廿八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

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因本公司目前尚屬成長階段，未來數年皆有擴充產線與增加投資之資金需求，

基於資本支出、業務擴充以及健全財務規劃以求穩定發展。依前項之可供分配

盈餘提撥 10%以上分派股東股息紅利，惟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30%時，

得不予分配；本公司同時發放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時，其中現金股利以不低於

分派股東股息紅利總額 20%。

第七章附則

第廿九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 卅 條 本公司章程未訂事項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卅一條 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特別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

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卅二條 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廿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廿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卅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廿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廿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卅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廿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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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廿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

第廿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廿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第廿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二日。 

第廿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廿五日。 

第廿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廿日。 

第廿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廿三日。 

第廿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 

第廿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三日。 

第廿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廿六日。 

第廿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 

第卅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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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董事替

代監察人。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本公司獨立

董事以外之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8,000,000 股。

三、截至 113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3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19,029,269 股，依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股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董事長
澄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何基丞
14,455,940 

董 事
常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清淵
14,943,609 

董 事 何柏樟 275,136 

董 事 何基州 430,241 

董 事 鄭志發 0 

獨立董事 張元龍 0 

獨立董事 黃靖容 0 

獨立董事 戴愛芬 0 

獨立董事 劉文章 0 

合計 30,104,926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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